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

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张女

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2017SH1

000552】

上海卫生材料厂有限公

司23.6615%股权

42987.55 38512.95

注册资本：38493.05�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医疗器械、药品、工

业用胶带纸、斑贴试验胶带，从事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9112.7408

【Q317SH101

4698-2】

上海昂立教育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14.59%股权

7775.00

注册资本：1534.40�万元

经营范围：教育投资咨询，商务咨

询； 销售文体用品； 文化艺术交流策

划；展览展示服务；图书、报纸、期刊、

电子出版物零售。

1710.0900

【G32017SH1

000550】

新华金融信息商品交易

中心云南有限公司40%

股权

17500.00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重大项目、基础设施建

设等投融资信息服务； 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金融资产和企业资产的登

记服务；金融数据采集、金融产品研发

及相关服务；票据经纪业务；债权融资

信息中介等相关服务； 跨境投资贸易

和小币种汇率信息服务； 大宗商品销

售和物流信息服务； 经济和金融信息

咨询服务。

7200.0000

【G32017SH1

000549】

常熟日新中外运运输有

限公司30%股权

1950.00

注册资本：112.00�万元

经营范围： 国内道路货物运输业

务。 无船承运业务。 承办海运、空运进

出口货物和展品的国际运输代理业

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装

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验、

保险、 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咨询业

务。

585.0000

徐汇商办项目介绍

上海昊元商业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转让方对标的企业相关债权项目，转让价格7.85亿元，项目位于上海徐汇

区罗秀路与老沪闵路交汇处西南角，地处中环路与外环高速路中间区域，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项目规划为城市综合

体，规划用地面积10468平米，总建筑面积为47696.49平米，容积率为2.95，主要以商业（地上B1-6层）、办公（7-15层）

用途为主， 目前已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未来可考虑以租赁形式运作， 有意者请联系上海联交所万经理， 电话

021-62657272-324；张经理，电话021-62657272-181，项目具体信息详见联交所官网（www.suaee.com）。

湖北众晶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湖北众晶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主要资产为旗下众晶太极湖国际酒店及公司名下商业用地。 该酒

店坐落于武当山太极湖生态文化旅游新区南侧入口，武当山国际体育中心对面，占地面积219311㎡。

酒店内设五星级酒店标准客房、会议中心、会所和五栋独立式别墅客房组成，同时配备了恒温游泳池、网球场、高尔

夫练习馆等健身设施。

酒店经营情况良好，合作方式包括不限于资产的整体或部分转让、项目融资、共同投资或运营。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 021-62657272-171

湖北奇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公司主要资产为自有资金建设的综合楼一幢，位于武当山太极湖生态文化旅游新区南侧入口，武当山国际体育中心

对面，土地证面积4841.14㎡、建筑面积8072.72㎡，共6层商业用房，已办产权证。

主要从事武当山周边园林绿化工程建设项目及为众晶太极湖国际酒店提供内外景观、山体园林绿化；为众晶太极湖

国际酒店员工提供餐饮、住宿、用房租赁服务；为外单位提供办公、住宿租赁服务等。

合作方式：资产的整体或部分转让、项目融资、共同投资或运营等。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 021-62657272-171

湖北陵仙逸景陵园管理有限公司融资项目

湖北陵仙逸景陵园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29日，经营范围：殡仪服务、墓穴销售、殡葬用品销售。

该项目计划总用地面积565.6亩，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墓穴69327个，期限20年，每年纪念堂500场次，5000元/场次；餐

饮25000人次，20元/人次；墓穴3300个，15000元/个；其他2000人次，100元/人次。 每年营业收入5270万元。

现拟申请融资9000万元，公司股份作质押，资金使用期限六年。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 021-62657272-171

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转让

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近年来每年总产值在2亿元左右且每年有20%的提升。 公司团队已超过500人，包含总部职工

250人和一支300余人的监理队伍。 公司主要运营核心人员稳定，年富力强，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以运营中心、投标中心、核

算中心、研发中心四大中心支撑起公司管理体系架构。 招标代理咨询、工程造价咨询、工程监理、项目管理四大板块业务

齐头并进，采用部门经理负责制结合项目经理负责制的运作模式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技术咨询服务。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 021-62657272-171

A14

■ 2017年12月8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

2017-153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6日收

到中国证监会通知，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以下简称

“并购重组委” ）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654，证券简称：万润科技）自2017

年12月7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公告并购重组委审核结果后复牌。

公司将密切关注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的审核结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546

证券简称：金圆股份 编号：临

2017-138

号

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共计为263,323,006股A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36.85%

2、本次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12月11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14年11月25日出具的证监许可〔2014〕1259号《关于核准吉林

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文

件，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光华控股” 为公司原名“吉林光华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向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控股” ）、康恩贝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恩贝集团” ）、邱永平、方岳亮、陈国平、闻焱、陈涛、赵卫东、范

皓辉、 胡孙胜等10名交易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互助金圆” ） 合计100.00%的股权。 本次交易共向10名特定对象合计发行

428,933,014股，具体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金圆控股 245,661,521

康恩贝集团 83,837,103

邱永平 36,849,635

闻焱 12,711,858

陈涛 12,282,925

赵卫东 12,282,925

范皓辉 10,333,425

胡孙胜 8,305,430

陈国平 3,899,430

方岳亮 2,768,762

合计 428,933,014

2014年12月9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总股本增至

598,439,493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金圆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康

恩贝集团

有限公

司、邱永

平、方岳

亮、陈国

平、闻焱、

陈涛、赵

卫东、范

皓辉、胡

孙胜

股份限

售承诺

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意修改于2013年11月30日作出

的股份锁定承诺函，并承诺：1、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

光华控股的股份锁定至下述两个日期中较晚的日期：（1）

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满三十六 （36） 个月之日；

（2）资产出售方与光华控股就本次交易签署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包括其补充协议） 约定的各

项盈利预测补偿（如有）均实施完毕之日；在前述锁定期结

束之前， 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光

华控股股份。 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 将承担由此引起的

一切法律责任。 2、补偿期限内第一个会计年度，本公司为

补偿主体， 本公司应承担的补偿比例为本公司对互助金圆

的持股比例；补偿期限内第二和第三个会计年度（包括当

期盈利预测补偿及期末减值额的补偿）， 本公司为补偿主

体， 应承担的补偿比例=本公司当期所持有的本次发行的

仍处于锁定期的股份/当期全部补偿主体所持有的本次发

行的仍处于锁定期的股份之和。3、在本公司为补偿主体时，

本公司对其他补偿主体在该会计年度内应承担的补偿责任

承担连带责任。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同意修改于2013年11月30日作

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函，并承诺如下：1、本公司对因于2013

年7月29日取得吴律文持有的互助金圆4.5455%股权而相

应认购的光华控股的股份锁定至下述两个日期中较晚的

日期：（1）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满三十六（36）个月之

日；（2）资产出售方与光华控股就本次交易签署的《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包括其补充协议，如有）

约定的各项盈利预测补偿（如有）均实施完毕之日；2、本公

司对持有的互助金圆3.9453%股权而相应认购的光华控股

股份做出如下锁定承诺：（1） 前述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光

华控股股份锁定期限至2015年度的各项盈利预测补偿（如

有）均实施完毕之日；（2）如互助金圆在2015年度未实现

盈利预测指标， 前述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光华控股股份继

续延长锁定期限至2016年度的各项盈利预测补偿（如有）

及期末减值额的补偿均实施完毕之日；3、 除上述8.4908%

的互助金圆股权外，本公司对持有的互助金圆11.0547%股

权相应认购的光华控股股份做出如下锁定承诺：（1） 如互

助金圆在2014年度实现盈利预测指标，则锁定至自本次发

行上市之日起满十二（12）个月之日；（2）如互助金圆在

2014年度未实现盈利预测指标，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光华

控股股份延长锁定期限至2015年度的各项盈利预测补偿

（如有）均实施完毕之日；（3）如互助金圆在2015年度未

实现盈利预测指标， 前述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光华控股股

份继续延长锁定期限至2016年度的各项盈利预测补偿（如

有）及期末减值额的补偿均实施完毕之日。 4、在前述锁定

期结束之前， 本公司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本公司在本次重组

中认购的光华控股的股份。 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 将承

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5、补偿期限内第一个会计年

度，本公司为补偿主体，本公司应承担的补偿比例为本公司

对互助金圆的持股比例； 补偿期限内第二和第三个会计年

度（包括当期盈利预测补偿及期末减值额的补偿），本公司

如为补偿主体， 应承担的补偿比例=本公司当期所持有的

本次发行的仍处于锁定期的股份/当期全部补偿主体所持

有的本次发行的仍处于锁定期的股份之和。 6、在本公司为

补偿主体时， 本公司对其他补偿主体在该会计年度内应承

担的补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邱永平、方岳亮同意修改于2013年11月30日作出的股

份锁定承诺函，并在此郑重承诺如下：（1）本人在本次发行

中认购的光华控股股份锁定至下述日期：补偿期限内（即

2014年度、2015年度及2016年度） 的各项盈利预测补偿

（如有）均实施完毕之日；在前述锁定期结束之前，不以任

何方式转让本人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光华控股股份。 若本

人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2）补

偿期限内第一个会计年度，本人为补偿主体，本人应承担的

补偿比例为本人对互助金圆的持股比例； 补偿期限内第二

和第三个会计年度（包括当期盈利预测补偿及期末减值额

的补偿），本人如为补偿主体，应承担的补偿比例=本人当

期所持有的本次发行的仍处于锁定期的股份/当期全部补

偿主体所持有的本次发行的仍处于锁定期的股份之和。

（3）在本人为补偿主体时，本人对其他补偿主体在该会计

年度内应承担的补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闻焱、 胡孙胜、

陈国平、范皓辉、陈涛、赵卫东同意修改于2013年11月30日

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函，并郑重承诺如下：（1）如互助金圆

在2014年度实现盈利预测指标，则各自在本次发行中认购

的光华控股的股份锁定至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满

十二（12）个月之日；（2）如互助金圆在2014年度未实现

盈利预测指标，则各自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光华控股的股

份延长锁定期限至2015年度的各项盈利预测补偿（如有）

均实施完毕之日；（3）如互助金圆在2015年度未实现盈利

预测指标， 则各自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光华控股的股份继

续延长锁定期限至2016年度的各项盈利预测补偿（如有）

及期末减值额的补偿均实施完毕之日。（4）补偿期限内第

一个会计年度，本人为补偿主体，本人应承担的补偿比例为

本人对互助金圆的持股比例； 补偿期限内第二和第三个会

计年度（包括当期盈利预测补偿及期末减值额的补偿），本

人如为补偿主体， 应承担的补偿比例=本人当期所持有的

本次发行的仍处于锁定期的股份/当期全部补偿主体所持

有的本次发行的仍处于锁定期的股份之和。（5）在本人为

补偿主体时， 本人对其他补偿主体在该会计年度内应承担

的补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述

关于股份锁定承诺正在履行中， 未出现违反前述承诺的情

形。

1、闻焱、胡孙胜、陈国平、范皓辉、陈

涛、赵卫东所持有的全部限售股以及

康恩贝集团持有的第三部分股份（即

47,417,258股）已于2015年12月09

日上市流通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5年12月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的《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提

示性公告》。 ）

2、邱永平、方岳亮所持有本次发

行的全部限售股以及康恩贝集团持

有的第二部分股份 （即16,650,565

股） 已于2017年6月19日上市流通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17年6月16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金圆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

3、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

东金圆控股、康恩贝集团均已严格履

行了股份锁定承诺，未有违反承诺情

况。

康恩贝集

团有限公

司;邱永

平;方岳

亮;陈国

平;闻焱;

金圆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胡

孙胜;陈

涛;范皓

辉;赵卫

东

业绩承

诺及补

偿安排

本次交易补偿期限为本次交易完成日当年及之后连续两个

会计年度。 若在交易补偿期限内， 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相关

盈利预测指标，则上述10名资产出售方将在锁定期限内按

照约定方式向光华控股进行补偿； 若实际净利润高于或等

于相关盈利预测指标， 则资产出售方无需向光华控股进行

补偿。补偿限额为锁定期内的资产出售方所认购股份总数。

具体补偿方式分两个层次如下： ①当期盈利预测补偿的股

份补偿。 应补偿股份数计算公式为： 当期盈利预测补偿股

份数量=（补偿期限内截至当期期末的各会计年度盈利预

测指标之和－补偿期限内截至当期期末的各会计年度目

标公司累积实际净利润数）÷盈利预测指标总和×（全部

标的资产收购对价÷每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

（已补偿现金金额÷每股发行价格） ②期末减值额的补

偿。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 光华控股将对全部标的资产进行

减值测试，如全部标的资产的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

数+已补偿现金/每股发行价格）×每股发行价格， 则补偿

主体应另行向光华控股以股份方式补偿期末减值额。 期末

减值额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期末减值额补偿股份

数量=全部标的资产的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已补

偿股份总数－（已补偿现金金额÷每股发行价格）其中，各

会计年度盈利预测指标总和＝补偿期限内目标公司各年度

净利润预测数总和。 此外， 金圆控股和康恩贝集团在相关

补充协议中已经明确，在补偿期限第二年或第三年，如金圆

控股和康恩贝集团以所持光华控股股份不足以补偿光华控

股， 则由金圆控股和康恩贝集团以现金方式就无法补偿的

差额对光华控股进行补偿， 应补偿的现金根据下列公式计

算：应补偿现金=[（补偿期限内截至当期期末的各会计年

度盈利预测指标之和－补偿期限内截至当期期末的各会

计年度目标公司累积实际净利润数）÷盈利预测指标总

和×（全部标的资产收购对价÷每股发行价格）－已补偿

股份总数量－（已补偿现金金额÷每股发行价格）]×每股

发行价格金圆控股和康恩贝集团根据《发行股份认购资产

协议之利润补偿协议》第3.2条约定的股份补偿的比例分别

补偿现金（即金圆控股承担应补偿现金的92.647%，康恩贝

集团承担应补偿现金的7.353%）。

1、2014年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及2015

年盈利预测补偿实施情况：

互助金圆2014年实现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为26,671.70万元， 完成了2014年承

诺利润。2015年度实际实现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为26,328.67万元，完成率为89.67%，

2014年至2015年累计实际实现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为53,000.37万元， 与承诺利润

数差额为-487.41万元，2015年度的

业绩承诺未能实现。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

补偿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股份锁

定承诺函》的约定，金圆控股、康恩贝

集团、 邱永平及方岳亮为补偿主体，

承担2015年度利润承诺补偿义务，应

补偿股份数量共计2,403,963股，其

中金圆控股应补偿股份1,835,666

股， 康恩贝集团应补偿股份272,129

股，邱永平应补偿股份275,494股，方

月亮应补偿股份20,674股。公司已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完成了对金圆控股、康恩贝

集团、邱永平和方岳亮2015年度业绩

承诺应补偿股份合计2,403,963股的

回购注销手续。 股份补偿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6年7月29日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的《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业绩承诺补偿股份注销完成的公

告》。

2、2016年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互助金圆2016年实现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为34,206.94万元， 完成了2016年承

诺利润。

根据天源资产出具的《金圆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拟对青海互助金圆水

泥有限公司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股

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天源评报字

[2017]第0132号）及中汇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关于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

测试报告的审核报告》（中汇会鉴

[2017]3677号），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注入标的资产互助金圆于2016年12

月31日未发生减值。

综上所述，标的资产互助金圆在

2014年度实现的净利润超过盈利承

诺水平，2015年补偿义务人盈利预测

补偿均已实施完毕，2016年互助金圆

完成了盈利承诺。标的资产于2016年

12月31日未发生减值，无需进行期末

减值额的补偿。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

售的股东金圆控股、康恩贝集团均未

有违反《发行股份认购资产协议之利

润补偿协议》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7年12月11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63,323,0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8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金圆控股、康恩贝集团

4、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目前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

股份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比例

剩余限售部分

股份数量

1 金圆控股

267,707,628（注

1）

243,825,855 81.01% 34.12% 23,881,773

2 康恩贝集团 19,497,151（注2） 19,497,151 6.48% 2.73% 0

合计 287,204,779 263,323,006 87.49% 36.85% 23,881,773

注1：根据股份锁定承诺，金圆控股已严格履行了股份锁定承诺，且已办理完成了2015

年度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1,835,666股的回购注销手续，2015年盈利预测补偿已实施完

毕， 未有违反业绩补偿承诺， 因此金圆控股申请所持金圆股份243,825,855股的解除限

售。 除此之外，本次解除限售后金圆控股仍持有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认购的23,

881,773股限售股。

注2：根据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康恩贝集团所持金圆股份83,

837,103股，分三部分锁定，其中：1、康恩贝集团因于2013年7月29日取得吴律文持有的互

助金圆4.5455%股权而相应认购的光华控股的股份（即19,497,151股）锁定至下述两个

日期中较晚的日期：（1）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满三十六（36）个月之日；（2）资产出售

方与光华控股就本次交易签署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包括其补充协

议，如有）约定的各项盈利预测补偿（如有）均实施完毕之日；2、康恩贝集团对持有的互

助金圆3.9453%股权而相应认购的光华控股股份（即16,922,694股）做出如下锁定承诺：

（1） 前述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光华控股股份锁定期限至2015年度的各项盈利预测补偿

（如有）均实施完毕之日；（2）如互助金圆在2015年度未实现盈利预测指标，前述在本次

发行中认购的光华控股股份继续延长锁定期限至2016年度的各项盈利预测补偿 （如有）

及期末减值额的补偿均实施完毕之日；3、除上述8.4908%的互助金圆股权外，本公司对持

有的互助金圆11.0547%股权相应认购的光华控股股份（即47,417,258股）做出如下锁定

承诺：（1）如互助金圆在2014年度实现盈利预测指标，则锁定至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满

十二（12）个月之日；（2）如互助金圆在2014年度未实现盈利预测指标，在本次发行中认

购的光华控股股份延长锁定期限至2015年度的各项盈利预测补偿（如有）均实施完毕之

日；（3）如互助金圆在2015年度未实现盈利预测指标，前述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光华控股

股份继续延长锁定期限至2016年度的各项盈利预测补偿（如有）及期末减值额的补偿均

实施完毕之日。

根据股份锁定承诺，康恩贝集团已严格履行了锁定承诺中关于第三部分股份（即47,

417,258股）的承诺，该部分股份已于2015年12月09日上市流通。 康恩贝集团已严格履行

了锁定承诺中关于第二部分股份， 且已办理完成了2015年度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272,

129股的回购注销手续，2015年盈利预测补偿已实施完毕，第二部分股份（即16,650,565

股）已于2017年6月19日上市流通。 因此康恩贝集团本次申请所持金圆股份19,497,151

股的解除限售。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前

变动数

本次解除限售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413,655,587 57.88 -263,323,006 150,332,581 21.04

高管锁定股 29,711,672 4.16 0 29,711,672 4.16

首发后限售股 382,731,872 53.56 -263,323,006 119,408,866 16.71

股权激励限售股 1,080,043 0.15 0 1,080,043 0.15

首发前限售股 132,000 0.02 0 132,000 0.02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0,988,809 42.12 +263,323,006 564,311,815 78.96

三、总股本 714,644,396 100 714,644,396 714,644,396 100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处置意图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金圆控股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该股东暂无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

月以内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解除限售流通股份。

若计划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上述解除限售流通股， 金圆控股将严

格遵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并履行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就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与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西南证券有限公司对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限售股

解禁事项无异议。

七、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八、备查文件

1、上市公司新发行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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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12月7日下午2:30

（2）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12月6日下午15:00至2017�年12月7日下午

15:00。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7年12月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12月6日下午15:00至2017年12月

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28� 号时代科技大厦东

座13楼农产品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蔡颖女士

6、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5

人，代表股份数581,026,5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96,964,131股

的34.2392%。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8人，代

表股份数579,403,02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96,964,131股的

34.143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1,623,53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96,964,131股的0.095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

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律

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吉农公司 100%股权

挂牌条件的议案》

同意的股份数579,404,32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208%；

反对的股份数1,622,23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792%；

弃权的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的股份数1,097,42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0.3517%；

反对的股份数1,622,2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9.6483%；

弃权的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同意的股份数579,404,32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208%；

反对的股份数1,552,13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671%；

弃权的股份数70,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的股份数1,097,42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0.3517%；

反对的股份数1,552,1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7.0708%；

弃权的股份数70,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577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方啸中律师、李航律师；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3708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

2017-044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9,970,899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7年12月13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6年11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612号）文件核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9,000万

股，并于2016年12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为36,000万股。

2017年6月8日，公司发布《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3），同意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6,00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股转增0.3股，共转增10,800万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46,800万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股股东为：上海鸿之铭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宁波弘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疆鑫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博睿通达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

通股份数量为3,997.09万股，可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12月13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36,000万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9,000万股，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7,000万股。 2017年6月8日实施权益分派后总股本为46,800万股（无限售部分的派

股于2017年6月16日上市），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1,700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5,100万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公司股东上海鸿之铭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波弘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疆鑫峦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博睿通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

前己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执行了上述承诺和规定。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国银河证券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

出的各项承诺，且正在继续执行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承诺。 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禁申请上市

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内容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

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相关规则和股东出具的承诺。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

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家家悦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并上

市流通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997.09万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7年12月13日。

3、本次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份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

（股）

1

上海鸿之铭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4,326,550 3.06 14,326,550 0

2

宁波弘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9,312,120 1.99 9,312,120 0

3

新疆鑫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168,955 1.96 9,168,955 0

4

宁波博睿通达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163,274 1.53 7,163,274 0

合计 39,970,899 8.54 39,970,899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5,100 -3,997.09 31,102.91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0 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5,100 -3,997.09 31,102.9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A股 11,700 3,997.09 15,697.0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1,700 3,997.09 15,697.09

股份总额 46,800 - 46,800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767

证券简称：

*ST

运盛 公告编号：

2017-080

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12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东区凯庆路299号贵和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8,929,22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07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慧涛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杨晓初、李建龙、程远芸、王中华、李家顺因工作原因请假，未能

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 监事符霞、杜雯倩因工作原因请假，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孙奉军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运川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以及公司应收上海运川实业

有限公司债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47,985 99.4286 130,726 0.5714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转让全资子公

司上海运川实业有限公

司100%股权以及公司

应收上海运川实业有限

公司债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22,747,

985

99.4286 130,726 0.5714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经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四川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交易双方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66,050,512股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阎士强、罗丽枝、张梅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8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 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

cquae.com� � �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

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联 系 人 ： 颜 先 生 联 系 电 话 ：（023）63622380� � （010）

51085028-8005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

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

格(万元)

20171000008

8� (监测编号：

G32017CQ10

00042-3)

上海一毛条纺

织重庆有限公

司100%股权

3505.01 3496.1

注册资本：3800万元；

经营范围：原毛、毛条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下脚

毛的销售；纺织原料、针纺织品、服装、服饰的批发和

销售；原毛、毛条、毛纺织品等货物的进出口【以上经

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 国家法

律法规限制经营的须许可和审批后方可经营】。

联 系 方 式 ： 乔 先 生 023-63611217�

13648330141� 朱 先 生 023-63622626��

13883002851。

2796.88

20171100006

5� (监测编号：

G32017CQ10

00097)

重庆渝新通达

能源有限公司

43%股权

138089

138087.4

9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购销、供应；电力设施承

载、承修、承试（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

从事经营活动）；配电网规划和建设；分布式能源规

划和建设；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及转让（需审批或许可

的项目除外）；电力行业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基础

设施、商贸流通、矿产业等领域企业经营管理；节能

技术推广服务；企业资产重组策划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联 系 方 式 ： 乔 先 生 023-63611217�

13648330141� 朱 先 生 023-63622626��

13883002851。

59377.62

07

上海万州拆房有限责任公司30%股权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金：1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屋、构筑工程拆除；室内装潢，建筑材料、装潢材料、木材、钢材的批发、

零售、代购、代销。 截止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标的企业总资产为126.94726万元，净资产为86.608003万元。 拟按现状

以不低26.4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标的企业30%股权。

本项目挂牌期为2017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14日，欲了解以上项目详情，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

//www.cquae.com，并到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渝东分所办理报名手续。 联系电话：张女士 023-58359900

内蒙古乌拉特后旗阿尔查干呼苏地区铁矿详查等四处探矿权

内蒙古乌拉特后旗阿尔查干呼苏地区铁矿详查等四处探矿权，保证金：400万元，评估值为1433.97万元，拟按现状以

不低于挂牌价2000万元竞价整体转让，本项目挂牌期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28日止，挂牌期满,如未征集到

意向受让方，则不变更挂牌条件,按照5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挂牌,直至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挂牌交易相关其他事项

及特别告知详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cquae.com）。 联系电话：023-63622380��联系人：徐先生 报名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2楼央企部

上海万州拆房有限责任公司70%股权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金：1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屋、构筑工程拆除；室内装潢，建筑材料、装潢材料、木材、钢材的批发、

零售、代购、代销。 截止2016年12月31日，经评估标的企业总资产为126.94726万元，净资产为86.608003万元。 拟按现状

以不低61.6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标的企业70%股权。

本项目挂牌期为2017年11月21日至2017年12月18日，欲了解以上项目详情，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

//www.cquae.com，并到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渝东分所办理报名手续。

联系电话：骆女士 023-58359073

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01号（交易大厦）第五层及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第一层部分、第2、3、4、21层

房产

标的1至标的4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楼盘名称：投资大厦），建成年代约2004年，共32层，本次转让其

中第1层部分及第2、3、4、21层，总面积约4661.07㎡。 标的5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01号（楼盘名称：交易大厦），建成

年代约2004年，共11层，本次转让其中第5层，面积约3287.88㎡。 上述标的均无租赁、抵押、担保、占用等其他他项和共有

权利情况。 该项目总评估值为7979.97万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9538.74万元协议或竞价整体转让。

本项目挂牌期自 2017�年11月9日起至2017年12月6日止，挂牌期满,如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则不变更挂牌条件,按

照5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挂牌，直至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交易相关其他事项及特别告知详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

站（www.cquae.com）。联系人及电话：刘先生 15687887777。现场咨询及报名地址：重庆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

厦二楼。

重庆两江新区市政景观建设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0万元。 经营范围：园林景观设计；种植：苗木、蔬菜；销售：苗木、蔬菜、电器设备、音响设备、日

用百货、五金、服装、床上用品、灯具、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家具、工艺美术品；城

市园林绿化壹级，城市园林绿化管护贰级；城市道路、社区、社会单位生活垃圾清扫、收集，城市道路及设施的清洗、保洁

等相关城市环境卫生经营服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

包贰级；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机电设备安装

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经审计2016年总资产94559.5421万元，营业收入51256.8247万元，所有者权益28885.5845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低于10000万元人民币，新增注册资本金2500万元，对应持股比例为20%。

本项目挂牌期为2017年11月8日至2018年1月2日， 欲了解以上项目详情， 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

//www.cquae.com，并到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报名手续。

联系电话：陈先生 023-63622738��18983368896

关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参与华泰证券定投业务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

协议， 上述代销机构自2017年12月8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旗下基金的

定投等业务。

一、 适用基金范围

嘉实全球互联网股票-人民币、嘉实事件驱动股票、嘉实环保低碳股票、嘉

实新优选混合、嘉实物流产业股票C、嘉实领航资产配置混合(FOF)A、嘉实领

航资产配置混合(FOF)C。

二、 基金定投业务

自2017年12月8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开通定投和转换业务详情如下：

基金名称 是否开通定投 定投起点

嘉实全球互联网股票-人民币 是 100

嘉实事件驱动股票 是 100

嘉实环保低碳股票 是 100

嘉实新优选混合 是 100

嘉实物流产业股票C 是 100

嘉实领航资产配置混合(FOF)A 是 100

嘉实领航资产配置混合(FOF)C 是 100

三、 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基金详情：

1.�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8号华泰证券广场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228号

法定代表人 周易 联系人 庞晓芸

电话 0755-82492193 传真 0755-82492962(深圳)

网址 www.htsc.com.cn 客服电话 95597

2.�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网址：www.jsfund.cn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8日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本次公告(2017-227)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7年12月06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7年12

月11日。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

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9.78905�

21.31535�

33.80804�

14.28860�

11.63884�

14.61857�

11.99309�

13.89333�

10.30257�

6.21441�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